
臺北教育111標竿學校評選及獎勵要點修正總說明 

｢臺北教育111｣係本市為提升學校教育品質之重要教育政策，民國

98年臺北市教育局成立「臺北教育111推動委員會」，意即「一校一特

色、一生一專長、一個都不少」，由本中心辦理臺北教育111標竿學校

認證，務期透過認證的機制，使各級學校校務經營皆能聚焦於提供孩

子五育並重和優質的學習情境，展現適性的多元成就，進而開發創意

並接軌國際。 

 為求持續創新及配合12年國教推動、108課綱實施、工業4.0時代趨

勢等鉅觀環境脈絡之改變，以及本局推動「反思、進步、創新、實驗、

當責、分享」教育核心主軸，自民國107年起，標竿學校由認證方式正

式邁入評選2.0版新紀元，以實現「迎向幸福未來，躍升臺北教育」之

教育願景。 

本要點為配合臺北市中小學教育品質保證實施計畫啟動，及符應

本中心辦理本評選之實際運作情形，爰本次修訂重點包括： 

一、 明訂違反正向輔導與管教方式之事件所採計時間點及對象。 

二、 自107年起進入評選(2.0)階段，非為換證形式，爰刪除條文

「證書」文字；另為獎勵通過評選學校並鼓勵更多學校參選，

將獎金二十萬元提高為三十萬元。 

三、 配合臺北市中小學教育品質保證實施計畫啟動，增訂通過本

評選，得於「臺北市中小學教育品質保證實施計畫」外部品

質保證之學校經營成效採計金質級五十分。 

本要點修訂條文共計五點，修訂條文如次： 

一、 第四點第七款：明訂違反正向輔導與管教方式之事件所採計 

時間點及對象。 

二、 第五點：依實際受理日期修正為每年九月。 

三、 第七點：依實際辦理評選期間修正為每年九月至十一月辦理。 

四、 第九點：由認證(1.0)進入評選(2.0)階段，非為換證形式，爰

刪除條文「證書」文字；另為獎勵通過評選學校並鼓勵更多

學校參選，將獎金二十萬元提高為三十萬元。 

五、 第十一點：增訂條文，配合臺北市中小學教育品質保證實施 

 計畫啟動，通過本評選，得於「臺北市中小學教育品質保證

實施計畫」外部品質保證之學校經營成效採計金質級五十分。 

 



臺北教育111標竿學校評選及獎勵要點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落實臺北教育111（以下簡

稱教育111）之政策，提升學校教育品質並獎勵績優之標竿學校，

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教育111，係指一校一特色、一生一專長及一個都不

少。 

(一) 一校一特色：每一所學校至少發展一項教育特色，能展現

學校優質發展的品牌，且為親師生所認同。 

(二) 一生一專長：每一位學生至少要有一項藝術或運動方面的

興趣及表現，以利其均衡成長發展、並擁有健康多元的生

活，終身學習及幸福人生。 

(三) 一個都不少：每一位教師和每一所學校不放棄任何一位學

生，應教好每一位學生，使學生具有基本知能、良好品格

和健康的體適能。 

三、 評選及獎勵之對象為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行政轄區內之國立

及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 

四、 學校須皆符合下列八項條件，始得申請評選及獎勵： 

(一) 學校設定特色發展項目，並有相關的課程教學及各項教育

活動。 

(二) 學校曾參加優質學校評選獲一向度以上的優質獎；或曾參

加國際性競賽成績優異；或曾獲國家或國際機構認證；或

經由媒體報導與宣傳，確有具體績效；或有其他獨特優異

的教育表現。 

(三) 學校有規劃藝術或運動之多元教育活動，並有包含五項以

上藝術或運動表現的檢核標準，能落實執行。 

(四) 學生擁有至少一項藝術或運動方面的興趣及表現。 

(五) 學校對弱勢族群之學生建置支持機制，確保其安心就學。 

(六) 學校對中輟生輔導有積極執行之方案，且有完整的追蹤輔

導紀錄。 

(七) 學校能以正向輔導與管教方式來施教，且申請日期當學年

度及前一學年度內學校沒有發生教職員體罰學生之事件。 

(八) 學校對學習落後及適應困難的學生有實施補救教學，且有

具體之輔導機制。 

五、 本局每年辦理一次評選及獎勵，由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辦理，其



受理日期為每年九月，學校每年均可申請。評選通過之學校，四

年後得重新申請參加評選。 

六、 本局為辦理評選及獎勵，應組成評選委員會辦理評選及獎勵事

宜。 

七、 評選於每年九月至十一月辦理，採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 

(一) 初審由評選委員會初審小組進行審查，以線上網路評審為 

    原則，必要時得至各校實地訪視，審查通過後參加複審。 

(二) 複審由評選委員會複審小組進行實地訪視，審查通過後參 

    加決審。 

(三) 決審由評選委員會決審小組進行綜合研判，確認通過之學 

        校。 

八、 評選之評審項目及指標由本局另定之；評選及獎勵名額，由評選

委員會視實際情況決定之。 

九、 經評選通過之學校，由本局公開表揚，頒發標竿學校獎牌、獎金

新臺幣三十萬元及授予網頁標竿學校標章，並將該校獲標竿學校

之優秀事蹟上網公告，且對績優之人員給予行政獎勵。 

十、 經評選通過之學校，本局得辦理經驗分享活動，以資推廣，擴大

影響。 

十一、通過本評選，得於「臺北市中小學教育品質保證實施計畫」 

      外部品質保證之學校經營成效採計金質級五十分。 

 



 

臺北教育111標竿學校評選及獎勵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中華民國110年7月15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綜字第1103063965號函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教育111標

竿學校評選及

獎勵要點 

名稱：臺北教育111標

竿學校評選及

獎勵要點 (2.0

版) 

文字修正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本局）為 

落實臺北教育111 

（以下簡稱教育 

111）之政策，提升 

學校教育品質並獎勵 

績優之標竿學校，特 

訂定本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以下簡稱本

局）為落實臺北

教育111（以下簡

稱教育111）之政

策，提升學校教

育品質並獎勵績

優之標竿學校，

特訂定本要點。 

未修正 

二、 本要點所稱教育

111，係指一校一特

色、一生一專長及一

個都不少。 

(一) 一校一特色：每一

所學校至少發展一

項教育特色，能展

現學校優質發展的

品牌，且為親師生

所認同。 

(二) 一生一專長：每一

位學生至少要有一

項藝術或運動方面

的興趣及表現，以

利其均衡成長發

展、並擁有健康多

元的生活，終身學

習及幸福人生。 

(三) 一個都不少：每一

位教師和每一所學

二、 本要點所稱教育

111，係指一校一特

色、一生一專長及一

個都不少。 

(一) 一校一特色：每一

所學校至少發展一

項教育特色，能展

現學校優質發展的

品牌，且為親師生

所認同。 

(二) 一生一專長：每一

位學生至少要有一

項藝術或運動方面

的興趣及表現，以

利其均衡成長發

展、並擁有健康多

元的生活，終身學

習及幸福人生。 

(三) 一個都不少：每一

位教師和每一所學

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校不放棄任何一位

學生，應教好每一

位學生，使學生具

有基本知能、良好

品格和健康的體適

能。 

校不放棄任何一位

學生，應教好每一

位學生，使學生具

有基本知能、良好

品格和健康的體適

能。 

三、 評選及獎勵之對象為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行政轄區內之國

立及本市公私立國民

小學、國民中學、高

級中等學校及特殊學

校（以下簡稱學

校）。 

三、評選及獎勵之對象為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行政轄區內之國

立及本市公私立國民

小學、國民中學、高

級中等學校及特殊學

校（以下簡稱學

校）。 

未修正 

四、 學校須皆符合下列八

項條件，始得申請評

選及獎勵： 

(一) 學校設定特色發展

項目，並有相關的

課程教學及各項教

育活動。 

(二) 學校曾參加優質學

校評選獲一向度以

上的優質獎；或曾

參加國際性競賽成

績優異；或曾獲國

家或國際機構認

證；或經由媒體報

導與宣傳，確有具

體績效；或有其他

獨特優異的教育表

現。 

(三) 學校有規劃藝術或

運動之多元教育活

動，並有包含五項

以上藝術或運動表

四、 學校須皆符合下列八

項條件，始得申請評

選及獎勵： 

(一) 學校設定特色發展

項目，並有相關的

課程教學及各項教

育活動。 

(二) 學校曾參加優質學

校評選獲一向度以

上的優質獎；或曾

參加國際性競賽成

績優異；或曾獲國

家或國際機構認

證；或經由媒體報

導與宣傳，確有具

體績效；或有其他

獨特優異的教育表

現。 

(三) 學校有規劃藝術或

運動之多元教育活

動，並有包含五項

以上藝術或運動表

修正本點第七款，

明訂違反正向輔導

與管教方式之事件

所採計時間點及對

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現的檢核標準，能

落實執行。 

(四) 學生擁有至少一項

藝術或運動方面的

興趣及表現。 

(五) 學校對弱勢族群之

學生建置支持機

制，確保其安心就

學。 

(六) 學校對中輟生輔導

有積極執行之方

案，且有完整的追

蹤輔導紀錄。 

(七) 學校能以正向輔導

與管教方式來施

教，且申請日期當

學年度及前一學年

度內學校沒有發生

教職員體罰學生之

事件。 

(八) 學校對學習落後及

適應困難的學生有

實施補救教學，且

有具體之輔導機

制。 

現的檢核標準，能

落實執行。 

(四) 學生擁有至少一項

藝術或運動方面的

興趣及表現。 

(五) 學校對弱勢族群之

學生建置支持機

制，確保其安心就

學。 

(六) 學校對中輟生輔導

有積極執行之方

案，且有完整的追

蹤輔導紀錄。 

(七) 學校能以正向輔導

與管教方式來施

教，且學年度內學

校沒有發生老師體

罰學生之事件。 

(八) 學校對學習落後及

適應困難的學生有

實施補救教學，且

有具體之輔導機

制。 

五、 本局每年辦理一次評

選及獎勵，由臺北市

教師研習中心辦理，

其受理日期為每年九

月，學校每年均可申

請。評選通過之學

校，四年後得重新申

請參加評選。 

五、 本局每年辦理一次評

選及獎勵，由臺北市

教師研習中心辦理，

其受理日期為每年9

月至10月，學校每年

均可申請。評選通過

之學校，四年後得重

新申請參加評選。 

依實際受理日期修

正為每年九月。 

六、 本局為辦理評選及獎

勵，應組成評選委員

會辦理評選及獎勵事

六、 本局為辦理評選及獎

勵，應組成評選委員

會辦理評選及獎勵事

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宜。 宜。 

七、 評選於每年九月至十

一月辦理，採初審、

複審及決審三階段。 

(一) 初審由評選委員會

初審小組進行審

查，以線上網路評

審為原則，必要時

得至各校實地訪

視，審查通過後參

加複審。 

(二) 複審由評選委員會

複審小組進行實地

訪視，審查通過後

參加決審。 

(三) 決審由評選委員會

決審小組進行綜合

研判，確認通過之

學校。 

七、 評選於每年10月至11

月辦理，採初審、複

審及決審三階段。 

(一) 初審由評選委員會

初審小組進行審

查，以線上網路評

審為原則，必要時

得至各校實地訪

視，審查通過後參

加複審。 

(二) 複審由評選委員會

複審小組進行實地

訪視，審查通過後

參加決審。 

(三) 決審由評選委員會

決審小組進行綜合

研判，確認通過之

學校。 

依實際辦理評選期

間修正為每年九月

至十一月辦理。 

八、 評選之評審項目及指

標由本局另定之；評

選及獎勵名額，由評

選委員會視實際情況

決定之。 

八、 評選之評審項目及指

標由本局另定之；評

選及獎勵名額，由評

選委員會視實際情況

決定之。 

未修正 

九、 經評選通過之學校，

由本局公開表揚，頒

發標竿學校獎牌、獎

金新臺幣三十萬元及

授予網頁標竿學校標

章，並將該校獲標竿

學校之優秀事蹟上網

公告，且對績優之人

員給予行政獎勵。 

九、 經評選通過之學校，

由本局公開表揚，頒

發標竿學校證書、獎

牌、獎金新臺幣20萬

元及授予網頁標竿學

校標章，並將該校獲

標竿學校之優秀事蹟

上網公告，且對績優

之人員給予行政獎

勵。 

一、由認證(1.0)進 

        入評選(2.0)階 

        段，非為換證 

        形式，爰刪除 

        證書。 

二、為獎勵通過評 

        選學校並鼓勵 

        更多學校參 

        選，獎金二十 

        萬元提高為三 

        十萬元。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 經評選通過之學校，

本局得辦理經驗分享

活動，以資推廣，擴

大影響。 

十、 經評選通過之學校，

本局得辦理經驗分享

活動，以資推廣，擴

大影響。 

未修正 

十一、 通過本評選，得

於「臺北市中小

學教育品質保證

實施計畫」外部

品質保證之學校

經營成效採計金

質級五十分。 

 配合「臺北市中小

學教育品質保證實

施計畫」啟動，增

訂此條文。 

 

 

 

 


